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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卫生局、厦门市教育局关于开展学校食品和
生活饮用水卫生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各区卫生局、教育局、市卫生监督所、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
为保障全市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明确学校食物中毒和生活饮用水卫生事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学校食物中毒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暂行规定》，市卫生局和市教育局制定了厦门市学校食品和生活饮用水卫生专项整治方案（见附件），进一步加强学校食品和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各区各部门领导要高度重视，制定详细周密的检查方案或计划，落实责任，提供专项检查的经费保障。各区应按照本通知的要求,对辖区内的学校食品和生活饮用水卫生工作进行全面的监督检查，认真总结,如实反映情况；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当规范制作法律文书，并现场反馈学校主要领导。各区卫生局、教育局应在6月10日之前将检查结果分别报送市卫生局和市教育局。
附件：厦门市卫生局、厦门市教育局关于2009年厦门市学校食品和生活饮用水卫生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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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厦门市卫生局、厦门市教育局关于2009年

厦门市学校食品和生活饮用水卫生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保障全市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学校食物中毒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暂行规定》的要求，经研究决定今年5月10日至6月10日全市范围开展食品和生活饮用水卫生专项整治工作。

一、整治目的

加强全市学校食品和生活饮用水卫生工作，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整治时间
2009年5月10日至6月10日

三、整治范围和重点
全市各大中专院校、中小学、幼儿园，专项整治的重点是幼儿园和民办高校

四、整治的主要内容

（一）完善学校卫生工作组织机构和校长责任制，进一步明确校长是食品和生活饮用水卫生第一责任人，建立食品卫生组织机构，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流程和责任人，完善学生投诉渠道。

（二）食品卫生   

1、准入制度。学校要针对食堂外包经营准入制度进行自查，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应立即改正。

2、两证(食品卫生许可证、健康培训合格证)，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自查自纠。

3、食品原料采购索证、验收和台帐登记情况，采购和使用有毒有害、腐败变质、标识标签不全不清、超过保质期、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食品原料加工成食品情况。

4、食堂的流程布局符合《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和《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的要求，超负荷运营情况。

5、餐具消毒以及检测报告合格率。

6、留样。

（三）生活饮用水卫生

对辖区内学校学生生活饮用水供水方式（自备水、市政供水、二次供水、分散式供水等方式）进行全面普查，规范学校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度、应急预案。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证明上岗，水池定期消毒、水质定期检测、消毒产品许可批件等情况。采取“直饮水方式”的学校，直饮水设备应经过国家相关部门认证并出具合格证书，定期更换过滤设备，定期清洗管道，定期对设备进行检修。

五、工作安排

本着保障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着力建立长效监管机制，把监管与自律的各项措施有效结合并抓好落实。利用1个月左右的时间，分三个阶段完成专项整治的任务和目标。

（一）自查自纠阶段 2009年5月10日--2009年5月14日

调查并掌握本辖区学校食堂数、食品卫生基本情况和生活饮用水卫生情况。对从业人员开展宣传培训，提高其安全意识，督促学校对开展自查自纠工作，要求规范食品和生活饮用水卫生工作。

（二）整顿阶段 2009年5月14日5月30日

1、采取有效措施，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按照《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和《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等的要求，对不达标的单位进行责令限期整改。

2、对经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或者拒绝整改的进行曝光，对单位或个人进行查处。 

（三）随机抽查阶段 2009年6月1日至6月10日

在2009年5月31日之前，各区卫生局、教育局，应分别将专项整治工作总结报市卫生局、市教育局。市卫生局和市教育局将于2009年6月1日至6月10日安排对各区专项整治开展情况进行明查暗访。对整改不到位的给予相应处罚。

